
大陸人士防疫專線 Q&A 

 

Q1：陸人可來臺短期探親嗎？ 

A1：短期探親（證件事由為「探親」）暫緩受理，已發入臺許可證者請延後來臺。 

Q2：陸人可來臺長期探親嗎？ 

A2：長期探親[「探親」、「探親(二)」、「探親(三)」、「探親(四)」、「探親(五)」] 暫緩受理，已發入臺許可證

者請延後來臺。 

 

Q3：陸生可以來（返）臺就學嗎？ 

A3：自 1 月 26 日起至 2 月 9 日暫緩來臺，無論是從何地返臺，都請延後入境。 

 

Q4：陸配可以來臺嗎？ 

A4：(1)持居留證[證件事由為「依親居留」、「長期居留」]之陸配：可來臺，入境後須限制居住，自

主健康管理 14 天。 

(2)證件事由為「團聚」之陸配：湖北省、廣東省及溫州市以外者，可來臺，入境後 

須限制居住，自主健康管理 14 天。 

 

Q5：陸人可來臺觀光嗎？ 

A5：觀光暫緩受理，已發入臺許可證者請延後來臺。 

 

Q6：陸人可來臺健檢醫美嗎？ 

A6：健檢醫美暫緩受理，已發入臺許可證者請延後來臺。 

 

Q7：陸人可以小三通至金門、馬祖或澎湖嗎？ 

A7：陸人以小三通（事由含社會交流、藝文商務交流、就學、旅行）至金馬澎離島暫緩受理；已發入

臺許可證者請延後來臺。 

 

Q8：持隨行團聚之證件者可以來臺嗎？ 

A8：湖北省、廣東省及溫州市以外者，可來臺，須配合自主健康管理 14 天。 

 

Q9：大陸人士專業交流，可以來臺嗎? 

A9：湖北省、廣東省及溫州市以外，專業交流之駐點服務(航空運駐點人員、駐點記者、

駐臺機構人員)、投資經營管理(含陪同人員)可以入境，其他專業交流事由（宗教教義

研修、教育講學、學術科技研究、產業科技研究、藝文傳習、協助體育國家代表隊培



訓、研修生、短期專業交流）不能入境，請暫緩來臺。 

 

Q10：商務活動交流可以來臺嗎? 

A10：湖北省、廣東省及溫州市以外，商務活動交流之履約服務、跨國企業內部調動

(含陪同人員)可以入境，其他商務活動事由（演講、商務研習、受訓、短期商務活

動交流），都不能入境，請暫緩來臺。 

 

Q11：研修生(交換生)可以來臺嗎? 

A11：目前入臺證事由註載研修生，不能入境，請暫緩來臺。 

 

 

Q12：我是大陸人，不是住在湖北省、廣東省或溫州市，並沒有發燒的情形，要來短期

交流，可以入境嗎？ 

A12：入臺證事由註明短期專業交流或短期商務活動交流的，都不能入境，請暫緩來臺。 

 

Q13：航空公司派駐人員已有入臺證，因派駐人員過年期間回大陸過年，預計下週要返

回臺北工作崗位，須經審查後才能獲准來臺嗎? 

A13：目前已持有有效證，非居住湖北省、廣東省或溫州市的航空駐點人員，可以入

境，但請配合自主健康管理。 

 

Q14：新聞稿所說若已經獲得入臺許可證的推遲來臺，這個怎麼理解呢，是不是也不接

受了嗎?還是說旅客不願推遲的，如果要去還是可以接收啊?有點模糊。 

A14：新聞稿所指推遲的意思，是請已持有有效證，但不是目前政策可持憑入境的大陸

人士，請暫時不要來臺，等日後疫情緩和，恢復兩岸正常往來時再持許可證入境。 


